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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7_BA_E5_AF_B9_E7_c26_22102.htm 一、提出对策的注意事

项： （一）必须具有针对性 所谓对策的针对性，是指考生提

出的对策必须是依据材料的主要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而

且提出的方案表述一定要分清主次、突出重点。 （二）必须

具有可行性 所谓对策的可行性是指提出的对策必须是可操作

的。因为制定方案的目的就是解决实际问题，制定出来却无

法操作也就失去了制定的意义。下面对可行性作一具体分析

： 第一、要有直接解决问题的政府部门或职能机构解决、落

实你提出的对策。 第二、要有解决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 

第三、要考虑解决问题的时效性和必备条件，不要模糊不清

、脱离实际，如果你在提出对策时忽略主观、客观条件对它

的影响和制约，方案极易失去可行性 第四、择优选择。解决

一个问题有多种方案，要选择效果最好的；一些方案可以达

到相同的效果，要选择最为可行、成本最低的。 （三）必须

合情、合理、合法 申论考试提供的材料的主旨是明确的，是

非标准也一定非常清楚，或者经过分析是可以得出正确结论

的。考生制定的对策一定要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国家

的法律、法规及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旦出现存

在争议或尚未有定论的材料，就更需要注意这一点。 （四）

符合“虚拟身份” 申论考试经常会要求考生以某种假定的“

虚拟身份”来提出对策，这时，考生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角色

定位，即明确你是站在哪个具体的政府职能部门的位置上来

进行决策的，然后才有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否则



面面具到，反解决不好问题，也不符合考试要求。 如2000年

申论考试要求考生以“省政府调研工作室人员”的身份，提

出解决给定材料所反映问题的方案。这就是说，你只能作为

省政府一般工作人员，而不是具有独立解决问题权力的决策

人员，你所提出的方案，是供省政府领导机关或职能部门在

决策时参考的。在考生答卷中，有些考生却以省政府领导机

关的口吻兴师问罪、下达命令，有的则是替法院代为审理案

件，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对解决定位不清所致。 2001年申论考

试要求考生为自己设定的“某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应

答。这是给了考生“再虚拟”身份的自由，你可以从自身实

际出发，扬长避短，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虚拟身份”来

应答。比如，有的考生将自己假定成政府宣传部门的工作人

员，有的将自己假定为药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定注意

，千万不要“身份”定位很醒目，对策说的都是外行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